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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5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9日以电

子邮件、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楼峻虎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王新杰先生、

陶阿萍女士、曲咏海先生、舒杰敏先生、伍安媛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指定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的议案》。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与表决，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一致同意：由董事长楼峻虎先生代行总

经理职权，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选聘新任总经

理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34）。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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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9日收到公司总经

理王新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新杰先生因个人职业规划调整，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

职务，同时一并辞去由公司委派担任的控股企业、参投企业全部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王新

杰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委员职务。

王新杰先生总经理职务原定任期至2028年12月30日止，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6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其总

经理职务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新杰先生将做好相关工作交接，其辞

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新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王新杰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公司及董事会对王新杰先生任总经理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确保经营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经2026年5月2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由董事长楼峻虎先生代行总经理职权，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选聘新任总经理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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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楼峻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8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09,599,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60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350,29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37%。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8,490,0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105%。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40,65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33%。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09,6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4%。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09,64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4%。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77,9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02%；反对 13,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28,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4%；反对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弃权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77,9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02%；反对 13,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28,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4%；反对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弃权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80,9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29%；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9%；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1,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60,2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41%；反对 32,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9%；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10,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36%；反对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0%；弃权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80,9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29%；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9%；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1,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62,4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1%；反对 2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7%；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13,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47%；反对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6%；弃权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7%。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9,827,5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058%；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44%；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1,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5%；反对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6%。

本提案关联股东东阳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

天安汇智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577,9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02%；反对 14,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28,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4%；反对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5%；弃权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2,605,5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09,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93%；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7%；弃权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0%。

本提案关联股东张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2,605,5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对本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09,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93%；反对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7%；弃权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0%。

本提案关联股东张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437,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24%；反对 15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7%；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88,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59%；反对 15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21%；弃权 7,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0%。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

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于 2026年 4月 30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何璐瑶、郑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2026年5月

致：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的规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8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

东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2026年4月29日，贵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度股

东会。2026年4月30日，贵公司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的公告。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会议审

议事项和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外，还包括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经查，贵公司在本次股东会召开20天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2、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14:50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

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8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楼峻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等相关事项与前述通知披露一致。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本次股东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等相

关事项，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等与会议公告一致，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1、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0名，代表股份108,
490,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10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2名，代表股份1,
10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4%。经合并统计，通过现场参与表决及通过网

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共计62名，代表股份共计109,599,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609%。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含持股5%）的股

东之外的股东58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共计5,350,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537%。

贵公司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相关人士现场参加了会议；公司部分

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

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

2、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9,577,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反对 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32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944%；反对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

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77%。

提案2、《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09,577,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反对 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32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944%；反对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

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77%。

提案3、《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109,580,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3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505%；反对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

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76%。

提案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09,560,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1%；反对 3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310,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636%；反对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0%；

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34%。

提案5、《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09,580,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505％；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9％；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6％。

提案6、《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109,562,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1%；反对 2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1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3047％；反对 2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76％；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

提案7、《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9,82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8%；反对1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3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505％；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9％；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6％。

本提案关联股东东阳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

天安汇智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提案8、《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109,577,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反对 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2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944％；反对 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5％；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提案9、《关于制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2,605,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0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2393％；反对 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7％；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0％。

本提案关联股东张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提案10、《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72,605,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0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2393％；反对 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7％；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0％。

本提案关联股东张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提案11、《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同意 109,437,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4%；反对 1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7%；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88,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9759％；反对 1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21％；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0％。

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进行计票及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会不存在

对其他未经公告的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

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2026年5月20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负责人：潘明祥 经办律师：何璐瑶

郑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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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马黎阳先生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96人，代表股份682,849,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12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46,567,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85人，代表股份 136,282,3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4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95人，代表股份142,849,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3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6,567,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85人，代表股份136,282,3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43%。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82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76%；反对4,570,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4%；弃权1,454,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82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819%；反对

4,570,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97%；弃权1,454,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01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92%；反对5,643,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5%；弃权1,190,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01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158%；反对

5,643,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07%；弃权1,190,6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3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津贴）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731,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67%；反对5,853,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0%；弃权1,264,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731,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67%；反对

5,85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0%；弃权1,264,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5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92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27%；反对4,550,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4%；弃权1,371,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92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43%；反对

4,55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57%；弃权1,371,3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靳明明、徐格格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六年五月

致：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及《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本

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和验证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文件材料及

事实。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

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

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在此同意，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

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2025年度）会议决议，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刊登《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49，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已达二十日。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B座12层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马黎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

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到册及股东身份证明等文件，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6,567,52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58%，前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系股权登记日

2026年5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

东共计 1,28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6,282,3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43%。

以上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中国结算验证其身份。

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不包含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142,849,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66%。

除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者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2025年度）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了《会

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

东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现场表决以

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全部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津贴）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

案》；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普通表决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以

上表决通过。关联股东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三项议案回避表决。本次股东

会的议案是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在审议时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

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靳明明

经办律师：

徐格格

事务所负责人：

孔 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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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发来的《关于对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6〕第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关注函要求就公司相关事项在2026年5月20日前

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并积极与控股股东、中介机

构沟通协作，全面推进关注函的回复工作。鉴于关注函涉及公司靶材业务投产进展、业绩补

偿款履约能力等多项复杂事项，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关注函将延期至2026年5月27日前回

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